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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我市清理水葫芦
2万吨

近日来，渌江、铁河上游江西境内水葫
芦等漂浮物大量下泄，再加上今年少雨，河
流水量少、流速慢，致使株洲市渌江、铁河河
道拦河坝保洁任务异常繁重。

醴陵每天出动400多人、
日均打捞260吨

为全面清理水葫芦，醴陵市每天出动打
捞人员400余人、打捞船30余艘、车辆20多
台、日均打捞量 260 多吨，目前已累计打捞
水葫芦约2万吨，确保了境内河道水质和生
态安全。针对水葫芦打捞和日常保洁工作，
除了各镇成立专业打捞队，各责任单位还采
取分段治理渌江、铁河流域，市河长办和各
镇在交界断面设立拦截网和标识，以便于管
理和打捞治理。醴陵市在渌江干流上、中、
下游分别设立了王仙镇申熙村、流星潭电
站、渌江电站、石亭电站四处拦截点，配置3
艘全自动、半自动打捞船及 8 艘人工打捞
船，展开集中打捞、集中处置。

此外，在渌江流域，石亭镇投入资金80
余万元，每天投入100多人、打捞船15艘、运
输车 10 辆、挖机 2 台，目前已连续打捞 16
天，共打捞出水葫芦2500多吨；长庆示范区
紧急调动辖区内所有河道协管员 13 人，另
聘请专业打捞人员12人，对河道水葫芦、水
浮莲展开 24 小时连续作业，每天打捞出 30
余吨；左权镇投入52人，打捞船12艘，打捞
出水葫芦2400余吨。

“铁河流域沿岸乡镇全部出动，各镇要
加强排查，对境内存留的水葫芦及时打捞，
避免第二次集体爆发。”株洲市河长办相关
负责人介绍，目前已通报全市河湖巡查检查
发现的问题及处置情况，并要求各级河长落
实好管理责任，坚持源头防控、系统治理、综
合整治、标本兼治，不断完善河湖管理机制，
提升水生态环境建设水平。

水葫芦基本上已被清理

为尽早打赢这场战役，醴陵市共有 18
个镇已投入战斗，在全流域全面开展水葫芦
集中打捞行动。组织近千余人次在全镇辖
区内近 40 公里约 3.5 平方公里的水面上开
展水葫芦打捞清理作业；泗汾镇成立专门打
捞队伍，投入打捞船 8 艘，采取分段实施拦
截；沈潭镇、嘉树镇、孙家湾镇、茶山镇等沿岸
乡镇纷纷出动，积极清理水葫芦等漂浮物。

株洲市河长办相关负责人表示，经过近
一段时间的集中整治，水葫芦基本上已被清
理，有效推动了河道保洁工作，改善了辖区
流域水环境，确保了“河畅、水清、岸绿、景
美”的生态环境目标。

（记者 赵露 通讯员 张小季 刘小花）

我市“生态环保责任清单”出台
42个部门都有明确责任划分，重大环境问题责任人实行终身问责

日前，《株洲市环境保护工作责任规定》（下简称《规定》）
已正式下发。该《规定》是一份“生态环保责任清单”，明确了
各级党委、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公民的环境保护责
任，建立健全了全市的环境保护责任体系，对包括环保、发
改、农业、教育、水利、气象等42个部门的责任进行了划分。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规定》提出，我市环保工作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制，全市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和纪检监察机关、审判机
关、检察机关、中央在株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行政区域、本
部门、本单位职责范围环境保护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对环境
保护工作负全面领导责任；分管环境保护工作的负责人对环
境保护工作负综合监管领导责任；其他相关负责人对分管业
务工作范围内的环境保护工作负直接领导责任。企事业单
位的法人代表和其他生产经营者的负责人是本单位环境保
护的第一责任人。

重大环境问题责任人实行终身问责

《规定》提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环境保
护主要承担“严格执行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完成
上级下达的总量减排任务”；“组织所属相关部门加强环境保
护执法监管，严格环境准入，严厉查处环境违法行为，依法取
缔或关闭严重环境违法和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等
10条责任。

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则应该发现环境违法问题及时
上报，配合查处环境违法行为，抓好家庭生活垃圾、污水处理
等。政府职能部门也责任明晰，环境保护部门担负包括规
划、执法监督、污染防治、环境信息发布、环境保护目标责任
制制定实施等14项职责。此外，发改、工信、教育、科技、公
安、监察、民政、司法、财政等 41 个部门也有详细的职责划
分。

作为《规定》的配套政策，《株洲市重大环境问题（事件）
责任追究办法》（下简称为《办法》）同时出台，将对6种重大
环境问题（事件）进行问责，对因失职渎职造成重大环境问题
（事件）的责任人实行终身问责。

市环保局工作人员介绍，在强调失职问责的同时，《办
法》也明确了6种可以酌情免责或者减轻问责的情形。

这些投诉较多的问题
有了负责主体

在过去，我市在一些贴近市民生活
的环保问题上职责划分不清，如露天烧
烤污染、生活噪声污染、油烟污染等，这
些环保问题受到市民投诉较多，却常常
出现执法难题。

《规定》明确，城管部门负责露天烧
烤污染、城市焚烧沥青塑料垃圾等烟尘
和恶臭污染、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烟尘
污染、燃放烟花爆竹废弃物污染的监督
管理。

此外，城管部门负责对社会生活噪
声污染、建筑施工（市政工程）噪声和扬
尘污染、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等行为进
行行政处罚，负责城区生活垃圾的清扫、
收集、运输和处置监督管理，负责餐厨垃
圾的收集、运输和处置监督管理，负责取
缔城乡结合部和湘江沿岸（包括堤内岸
线）无序倾倒、堆存生活垃圾的行为，负
责城市道路扬尘污染防治监督管理等。

希望公众和社团组织
参与环保

《规定》称，人民群众应当增强环境
保护意识，自觉履行环境保护义务，自觉
采取低碳、节俭的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
方式，减少日常生活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和损害，并对行为造成的影响和损害依
法承担责任。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发
现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污染环境和破坏生
态行为的，应当依法向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或者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
职责的部门举报。

《规定》称，法人和其他社团组织参
与环境保护公益活动时，应当依法获取
环境信息和传播信息，依照法律法规对
污染物排放者和党委、政府及其职能部
门履职情况进行监督。

▲加大治理，保护饮用水资源。湘江风光带上设立了株洲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图 记者 刘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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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姚时美 核实

昨日上午11点左右，记者来到现场看到，
临街餐馆有两家，位于锦绣香江小区 8、9 两
栋，位于小区里面的下水道井盖，有热气正冒
出来，有一股明显的油烟味。

一名业主告诉记者，每天都有油烟从下水
道井盖冒出来，她住在14楼都能闻到油烟味，
一般情况下都不敢开窗户。

随后，记者来到小区物业公司，据公司负
责人介绍，这两家临街餐馆，由于没有烟道上
墙，餐馆的油烟经过净化设备处理后，排往下
水道，下水道没有密封，油烟就会冒出来，对楼

上的居民造成影响，物业公司已接到过多次投
诉。为此，物业人员一直在督促餐馆定期清洗
油烟净化设备。

要彻底解决油烟扰民问题，最好的办法是烟
道上墙，为此，物业公司正在征求业主的意见。

昨日上午，云龙示范区环保局的工作人员
接到业主的投诉后，来到现场进行调查。据介
绍，锦绣香江小区在建设时，环保要求没有现
在严格，因此在建设时，就没有修建通向房顶
的专用油烟管道，按照现在的要求，餐馆未安
装专用油烟管道，就不得经营。目前，云龙示
范区环保局已经按照规定，责令两家餐馆停止
经营，按照要求配备专用油烟管道。

昨日，市民肖女士拨打晚报新闻热线
28829110求助：我有一门面出租后，租户莫
名其妙找不到人了。目前，我很郁闷，因无法
解除合同，门面长时间无法再出租。

记者 贺天鸿 核实

“悔不该当初，忘记写合同终止条款。”据
肖女士介绍，2015 年 12 月，她以年租金 5.2 万
元的价格，将位于荷塘区的一套门面租给了徐
女士，租期一直持续到2020年，双方约定租金
按季度收取。

当时，徐女士交了 1 万元押金后，开始装
修门面。装修进行一个多月后，徐女士似乎与
装修团队闹起矛盾，装修仅进行一半，徐女士
便再也没有露面过，也无法联系上。

肖女士向记者出示了双方的租赁合同，记
者注意到，租赁合同上只写有“如租赁方未按
时缴纳租金，视为租赁方退租。”租赁合同中并
没有明确其他合同终止条款。对此，肖女士表
示，她目前十分为难，一方面无法找到租户收
取租金，另一方面不敢将门面租给其他人。随
后，记者按照租赁合同上的联系方式，尝试联
系租户徐女士，发现该号码已经易主。

对此，本报法律顾问聂炜认为，租户不交
租金，其行为是“根本性”的违约。目前有两种
途径可以解决，如果不着急使用门面，可以向
人民法院起诉租户徐女士，从而解除双方的租
赁合同。如果非常着急使用门面，可以通过公
证机关，在公证机关的见证下腾空门面，并保
留好租户遗留下的财物，以及相关证据，以备
租户徐女士返回时，双方不至于发生纠纷。

下水道里冒油烟，居民家报警器滴滴响

未安装专用油烟管道
两临街餐馆停业整改

▲油烟从下水道井盖冒出来 记者 姚时美 摄

本村户口分不到田
怎么回事？

本报讯（记者 陈驰）近几天，多名市民陆续
拨打市长热线反映，荷塘区仙庾镇兴塘村玉公组
分田不均，农村户口没有田地，反而城镇户口分
到田了，其中是否存在猫腻，希望相关部门介入
调查。

就此问题，市长热线办督办员联系了致电人
宾先生，宾先生称，比如兴塘村玉公组宾宏伟和
宾俊杰今年 8 岁了，户口就在村里，却没有分到
农田。据他了解，有人还把农田补偿分给城镇户
口，令人气愤。

随后，督办员立即将此问题派单至荷塘区政
府，荷塘区仙庾镇接办此事件后，高度重视。镇
政府负责人马上介入调查，了解到兴塘村因还未
到责任田三十年一大调的时间节点，所以才会导
致上述问题的发生。对于村民反映的诉求，镇、
村两级多次开会、多次协调，都因村民意见不统
一暂无最终定论。

该负责人表示，在调查中，他们发现兴塘村
玉公组责任田分配的确存在不规范行为，有人情
分田、关系分田的现象，随意性比较大。鉴于此，
镇政府成立专门工作组进驻兴塘村实地调查，在
工作组的指导下，原兴塘村玉公组组委会重新提
名组委会成员，报兴塘村村委会审批。

目前，玉公组组委会成员在村民的见证下选
举完成，新组建的玉公组组委会认真商议讨论责
任田分配方案，任何有关责任田调整的问题，参
照即将拟定的责任田分配方案操作。镇政府将
继续积极对兴塘村责任田分配方案的制订进行
指导，以求尽快拟定责任田分配方案，确保不会
再出现随意分配、分配不均的情况。

吊水时她口吐白沫去世
涉事诊所没有医疗机构许可证

本报讯（记者 陈驰）上月底，刘先生致电市
长热线反映，他姑姑刘女士因拉肚子，在天元区
群丰镇湘滨诊所看病，吊了两瓶半药水后口吐白
沫去世，湘滨诊所将药水瓶丢了，也没有用药单
据留存。家属已经报警，希望市长热线办能介入
调查。

接到此投诉后，市长热线办立即将事件交办
到市卫计委，如今，事情得到了妥善处理。

事发当天下午，天元区卫计局副局长刘湘辉
带队，由医政法监股、执法局医疗监督科组成调
查组，到达群丰镇湘滨村湘滨诊所进行调查。调
查结果为当事医生陈金林有执业医师执照，但未
在注册地点执业；所在执业地点无医疗机构许可
证；医生陈金林操作流程不规范，未给死者书写
门诊病历和处方。

随后，由群丰镇镇政府、死者家属、群丰派出
所、天元区卫计局、当事医生在湘滨村村部召开
协调会，会议最终达成一致，当事医生和死者家
属签署死亡赔偿调解协议书，由当事医生分三次
共赔付60万给死者家属，死者家属放弃仲裁、诉
讼等其他赔偿要求和主张权利。

租赁合同忘写终止条款
门面出租后收回遇难题
律师建议：通过法院或公证机关解决

昨日，云龙示范区锦绣香江小区有业主拨打晚报新闻
热线28829110反映：我们楼下的餐馆油烟扰民，只要打
开家里的窗户，家里装的净化空气报警装置就会报警，每
天上午特别明显。


